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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修正「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陳威仁 
部  長 鄧振中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氧化性固體。 
二、第二類：易燃固體。 
三、第三類：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四、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 
五、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六、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前項各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種類、分級及管制量如附表一。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稱高閃火點物品，指閃火點在攝氏一百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本辦法所定擋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二公尺以上。但室內儲存

場所儲存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有機過氧化物及 A 型、B 型自反應物質，其

位置、構造及設備符合第二十八條規定者，不得超過該場所應保留空地寬度

之五分之一，其未達二公尺者，以二公尺計。 
二、高度能有效阻隔延燒。 
三、 厚度在十五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或厚度在二十公分以上之鋼筋

或鋼骨補強空心磚牆；或堆高斜度不超過六十度之土堤。 
   本辦法所稱室內，指具有頂蓋且三面以上有牆，或無頂蓋且四周有牆者。 
   本辦法所定保留空地，以具有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者為限。 
   依本辦法應設置超過三公尺保留空地寬度之場所，其保留空地面臨海洋、湖泊、

水堰或河川者，得縮減為三公尺。 
第 十四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三公尺以上；儲存量達

管制量十倍以上者，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五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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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於設有高於屋頂，為不燃材料建造，具二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防火牆，且與相鄰場所有效隔開者，得不受前項距離規定之限制： 
一、僅製造或處理高閃火點物品且其操作溫度未滿攝氏一百度者。 
二、因作業流程具有連接性，四周依規定保持距離會嚴重妨害其作業者。 

第 十五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二、 牆壁、樑、柱、地板及樓梯，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虞者，除出

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且應採用防火構造。 
三、 建築物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

蓋。但設置設施使該場所無產生爆炸之虞者，得免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

不燃材料覆蓋。 
四、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牆壁開口有延燒之

虞者，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五、 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 
六、 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建築物地板，應採用不滲透構造，且作適當之傾

斜，並設置集液設施。但設有洩漏承接設施及洩漏檢測設備，能立即通知相

關人員有效處理者，得免作適當之傾斜及設置集液設施。 
七、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十

五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其地面

應以混凝土或六類物品無法滲透之不燃材料鋪設，且作適當之傾斜，並設置

集液設施。處理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中不溶於水之物質，應於集液設施設置

油水分離裝置，以防止直接流入排水溝。 
第 十六 條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有充分之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 
二、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

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三、 機械器具或其他設備，應採用可防止六類物品溢漏或飛散之構造。但設備中

設有防止溢漏或飛散之附屬設備者，不在此限。 
四、 六類物品之加熱、冷卻設備或處理六類物品過程會產生溫度變化之設備，應

設置適當之測溫裝置。 
五、 六類物品之加熱或乾燥設備，應採不直接用火加熱之構造。但加熱或乾燥設

備設於防火安全處所或設有預防火災之附屬設備者，不在此限。 
六、 六類物品之加壓設備或於處理中會產生壓力上昇之設備，應設置適當之壓力

計及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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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製造或處理六類物品之設備有發生靜電蓄積之虞者，應設置有效消除靜電之

裝置。 
八、 避雷設備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

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者，不在

此限。 
九、 電動機及六類物品處理設備之幫浦、安全閥、管接頭等，應裝設於不妨礙火

災之預防及搶救位置。 
第 三十 條  室外儲存場所儲存之六類物品，以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硫磺、閃火點在攝氏

二十一度以上之易燃性固體或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第三石油類、第

四石油類或動植物油類為限，並應以容器裝置，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其外圍或相當於外圍設施之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

條規定。但儲存高閃火點物品者，不在此限。 
二、應設置於不潮濕且排水良好之位置。 
三、場所外圍，應以圍欄區劃。 
四、 前款圍欄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之規定。但儲存硫磺者，其保留空地寬

度得縮減至規定寬度之三分之一： 

區分 保留空地寬度 

未達管制量十倍者 三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十倍以上未達二十倍者 六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十倍以上未達五十倍者 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達二百倍者 二十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三十公尺以上 

 
五、儲存高閃火點物品，圍欄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依下表規定： 

區分 保留空地寬度 

未達管制量五十倍者 三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五十倍以上未達二百倍者 六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二百倍以上者 十公尺以上 

 
六、設置架臺者，其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架臺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定著於堅固之基礎上。 
(二) 架臺應能負載其附屬設備及所儲存物品之重量，並承受風力、地震等造成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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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架臺之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四) 架臺應設置防止儲存物品掉落之裝置。 

七、 儲存硫磺及閃火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之易燃性固體者，其容器堆積高度不

得超過三公尺。 
八、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類、第

三石油類、第四石油類或動植物油類時，內部應留有寬度一點五公尺以上之

走道，且走道分區範圍內儲存數量及容器堆積高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區分 分區內儲存數量上限 容器堆積高度上限 

閃火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攝氏三十七點八度者 
一萬六千八百公升 三點六公尺 

閃火點在攝氏三十七點八度

以上未達攝氏六十度者 
三萬三千六百公升 三點六公尺 

閃火點在攝氏六十度以上者 八萬三千六百公升 五點四公尺 

 
第三十七條  室外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儲槽側板外壁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準用第十三條規定。 
二、 儲存液體儲槽側板外壁與儲存場所廠區之境界線距離，應依附表四規定。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以不燃材料建造具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 
(二) 不易延燒者。 
(三) 設置防火水幕者。 

三、儲槽之周圍保留空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二十一度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二公秉者，應在一

公尺以上；二公秉以上未達四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四公秉以上未達

十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十公秉以上未達四十公秉者，應在五公尺以

上；四十公秉以上者，應在十公尺以上。 
(二)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未達七十度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十公

秉者，應在一公尺以上；十公秉以上未達二十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

二十公秉以上未達五十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五十公秉以上未達二百

公秉者，應在五公尺以上；二百公秉以上者，應在十公尺以上。 
(三)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七十度以上之六類物品，其容量未達二十公秉者，應在

一公尺以上；二十公秉以上未達四十公秉者，應在二公尺以上；四十公秉

以上未達一百公秉者，應在三公尺以上；一百公秉以上者，應在五公尺以

上。 



行政院公報 第 022 卷 第 081 期  20160504  內政篇 

四、相鄰儲槽側板外壁間之距離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儲存閃火點未達攝氏六十度之六類物品： 

１、 浮頂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並應在九十公分以上；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

槽直徑和之四分之一。 
２、 固定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並應在九十公分以上；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

槽直徑和之三分之一。 
(二) 儲存閃火點在攝氏六十度以上之六類物品： 

１、 浮頂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並應在九十公分以上；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

槽直徑和之四分之一。 
２、 固定式儲槽直徑未達四十五公尺者，為相鄰二座儲槽直徑和之六分之

一，並應在九十公分以上；儲槽直徑四十五公尺以上者，為相鄰二座儲

槽直徑和之四分之一。 
(三) 防液堤內部儲槽均儲存閃火點在攝氏九十三度以上之六類物品者，應在九

十公分以上。 
五、應定著在堅固基礎上，並不得設於岩盤斷層等易滑動之地形。 
六、 儲槽構造除準用第三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外，並應具有耐震及耐風壓之結構；

其支柱應以鋼筋混凝土、鋼骨混凝土或其他具有同等以上防火性能之材料建

造。 
七、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有能將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方排出之構造。 
八、儲槽表面應有防蝕功能。 
九、儲槽底板與地面相接者，底板外表應有防蝕功能。 
十、壓力儲槽，應設置安全裝置；非壓力儲槽，應設置通氣管。 
十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其注入口準用第三十三條第八款規定。 
十二、幫浦設備除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周圍保留空地寬度不得小於三公尺。但設有具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牆或儲存六類物品數量未達管制量十倍者，不在此限。 
(二) 與儲槽側板外壁之距離不得小於儲槽保留空地寬度之三分之一。 

十三、儲槽閥應為鑄鋼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十四、 儲槽之排水管應置於槽壁。但排水管與儲槽之連接部分，於發生地震或地

盤下陷時，無受損之虞者，得設在儲槽底部。 
十五、 浮頂式儲槽設置於槽壁或浮頂之設備，於地震等災害發生時，不得損傷該

浮頂或壁板。但設置保安管理上必要設備者，不在此限。 
十六、配管設置準用第三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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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避雷設備應符合 CNS 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

者。但六類物品儲存量未達管制量十倍，或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

者，不在此限。 
十八、儲存液體六類物品，應設置防液堤。但儲存二硫化碳者，不在此限。 
十九、 儲存固體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禁水性物質之儲槽，其投入口上方防止雨水

之設備，應以防水性不燃材料製造。 
二十、 儲存二硫化碳之儲槽，應沒入於槽壁厚度二十公分以上且無漏水之虞之鋼

筋混凝土水槽中。 
第七十一條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及販賣場所應設置儲存場所，其所屬液化石油氣容器之儲存，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於儲存場所為之。 
第七十二條之一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儲存或販賣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其內容應包括： 
一、儲存場所之名稱、地址及管理權人姓名。 
二、使用儲存場所之分裝場或販賣場所之名稱、地址及管理權人姓名。 
三、儲存場所建築物使用執照字號。 
四、儲存場所面積。 
五、分裝場或販賣場所使用之儲存場所之儲放地點編號。 

   前項證明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管理權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第一項儲存場所與販賣場所間之契約終止或解除時，終止或解除一方之管理權人

應於三個月前通知他方及轄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由儲存場所管理權人依

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儲存場所證明書；販賣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向轄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儲存場所證明書。 
第七十五條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及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於容器檢驗期限屆滿前，將容器送往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以下簡稱檢驗場），依定期檢驗基準實施

檢驗；經檢驗合格並附加合格標示後，始得繼續使用。 
第七十五條之一  檢驗場應依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執行容器檢驗，不合格容器應予以銷

毀，銷毀時並應報請轄區消防機關監毀。 
   檢驗場應將檢驗紀錄保存六年以上，每月並應申報中央主管機關及轄區消防機關

備查。 
   檢驗場應設置監控系統攝錄容器檢驗情形，錄影資料並應保存一個月以上。 
   檢驗場應維護場內檢驗及安全設施之正常功能，並定期辦理校正及自主檢查；其

檢驗員並應每半年接受教育訓練一次。 
第七十八條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應確認容器符合下列事項，始得將容器置於灌裝臺並予以灌

氣： 
一、容器應標示或檢附送驗之販賣場所之商號及電話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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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器仍在檢驗合格有效期限內。 
三、實施容器外觀檢查，確認無腐蝕變形且容器能直立者。 

   不符合前項規定之容器不得灌氣或置於灌裝臺，分裝場之經營者並應迅速通知販

賣場所之經營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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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危險物品之種類、分級及管制量 

分類 名稱 種類 分級 管制量

第
一
類 

氧
化
性
固
體 

一、氯酸鹽類 
二、過氯酸鹽類 
三、無機過氧化物 
四、次氯酸鹽類 
五、溴酸鹽類 
六、硝酸鹽類 
七、碘酸鹽類 
八、過錳酸鹽類 
九、重鉻酸鹽類 
十、過碘酸鹽類 
十一、過碘酸 
十二、三氧化鉻 
十三、二氧化鉛 
十四、亞硝酸鹽類 
十五、亞氯酸鹽類 
十六、三氯異三聚氰酸 
十七、過硫酸鹽類 
十八、過硼酸鹽類 
十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十、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第一級 五十公斤

第二級 三百公斤

第三級 一千公斤

第
二
類 

易
燃
固
體 

一、硫化磷 
二、赤磷 
三、硫磺 

 一百公斤

四、 鐵粉：指鐵的粉末。但以孔徑五十三微米（μm）篩網進

行篩選，通過比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不屬之。 
 五百公斤

五、 金屬粉：指鹼金屬、鹼土金屬、鐵、鎂、銅、鎳以外之金

屬粉。但以孔徑一百五十微米（μm）篩網進行篩選，通

過比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不屬之。 
第一級 一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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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鎂：指其塊狀物或棒狀物能通過孔徑二公釐篩網者。 
七、三聚甲醛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九、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第二級 五百公斤

十、 易燃性固體：指固態酒精或一大氣壓下閃火點未達攝氏四

十度之固體。 
 一千公斤

第
三
類 

發
火
性
液
體
、
發
火
性
固
體
及
禁
水
性
物
質 

一、鉀 
二、鈉 
三、烷基鋁 
四、烷基鋰 

 十公斤

五、黃磷  二十公斤

六、鹼金屬（鉀和鈉除外）及鹼土金屬 
七、有機金屬化合物（烷基鋁、烷基鋰除外） 
八、金屬氫化物 
九、金屬磷化物 
十、鈣或鋁的碳化物 
十一、三氯矽甲烷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十三、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第一級 十公斤

第二級 五十公斤

第三級 三百公斤

第
四
類 

易
燃
液
體
及
可
燃
液
體 

易燃液體：指在一

大氣壓時，閃火點

在攝氏九十三度以

下之液體。 

一、 特殊易燃物：指在一大氣壓時，自燃

溫度在攝氏一百度以下之物品，或閃

火點低於攝氏零下二十度，且沸點在

攝氏四十度以下之物品。 

 五十公升

二、 第一石油類：指在一大氣壓時，閃火

點未達攝氏二十一度者。 
非水溶性

液體 
二百公升

水溶性 
液體 

四百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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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精類：指一個分子的碳原子數在一

到三之間，並含有一個飽和的羥基

（含變性酒精）。但下列物品不在此

限： 
(一) 酒精含量未達百分之六十之水溶

液。 
(二) 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未達百分

之六十，其閃火點與燃燒點超過酒

精含量百分之六十水溶液之閃火點

及燃燒點。 

 四百公升

四、 第二石油類：指在一大氣壓時，閃火

點在攝氏二十一度以上，未達七十度

者。但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在百

分之四十以下，閃火點在攝氏四十度

以上，燃燒點在攝氏六十度以上，不

在此限。 

非水溶性

液體 
一千公升

水溶性 
液體 

二千公升

五、 第三石油類：指在一大氣壓時，閃火

點在攝氏七十度以上，未達二百度

者。但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在百

分之四十以下者，不在此限。 

非水溶性

液體 
二千公升

  

可燃液體：指在一

大氣壓時，閃火點

超過攝氏九十三度

未滿攝氏二百五十

度之液體。 

水溶性 
液體 

四千公升

六、 第四石油類：指在一大氣壓時，閃火

點在攝氏二百度以上，未滿二百五十

度者。但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在

百分之四十以下者，不在此限。 

 六千公升

七、 動植物油類：從動物的脂肪、植物的

種子或果肉抽取之油脂，一大氣壓

時，閃火點未滿攝氏二百五十度者。

但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儲存保

管者，不在此限。 

 一萬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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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類 

自
反
應
物
質
及
有
機
過
氧
化
物 

一、有機過氧化物 
二、硝酸酯類 
三、硝基化合物 
四、亞硝基化合物 
五、偶氮化合物 
六、重氮化合物 
七、聯胺的誘導體 
八、金屬疊氮化合物 
九、硝酸胍 
十、丙烯基縮水甘油醚 
十一、倍羰烯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十三、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A 型 

十公斤

B 型 

C 型 

一百公斤

D 型 

第
六
類 

氧
化
性
液
體 

一、過氯酸 
二、過氧化氫 
三、硝酸 
四、鹵素間化合物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六、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第一級 

三百公斤

第二級 

一、 本表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A 型」、「B 型」、「C 型」及「D
型」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5030 進行分類。未完成分類

前，基於安全考量，其危險分級程度，得認定為第一級或 A 型。 
二、 儲存公共危險物品種類在二種以上時，計算其是否達管制量之方法，應以各該公共危險物品

數量除以其管制量，所得商數之和如大於一時，則儲存總量即達管制量以上。例如過氧化鈉

數量二十公斤，其管制量為五十公斤；二硫化碳數量四十公升，其管制量為五十公升，計算

式如下： 

     公升二硫化碳管制量

公升二硫化碳現有量

公斤過氧化鈉管制量

公斤過氧化鈉現有量

50
40

50
20

+ 1
5
6

5
4

5
2

>=+=
 

三、 本表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酒精類、第二石油類、第三石油類及第四石油類所列但書

規定之酒精含量、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均指重量百分比。 
四、 本表所稱之水溶性液體，指在一大氣壓下攝氏二十度時與同容量之純水一起緩慢攪拌，當該

混合液停止轉動後，呈現顏色均一無分層現象者；非水溶性液體，指水溶性液體以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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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室外儲槽之區分 
公共危險物品之 

閃火點 
儲槽側板外壁至其廠區境界線距離 

（單位：公尺） 

儲存室外儲槽所在之廠區，儲存

或處理六類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

體之數量，達下列各款之一者。 
一、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之總數

量除以一萬公秉所得數值為

一以上。 
二、每日處理之可燃性高壓氣體

總數量除以二百萬立方公尺

所得數值為一以上。 
三、前二款之合計值為一以上之

場所。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乘以一點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

於儲槽高度或五十公尺之較大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乘以一點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

於儲槽高度或四十公尺之較大值。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之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或

三十公尺之較大值。 

右列以外之室外儲槽。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乘以一點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

於儲槽高度之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乘以一點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

於儲槽高度之值。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臥型者則為

其橫長）之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之

值。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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